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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教育委員會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10月 16日(星期三）中午 12:10 

開會地點：共教會辦公室 

主 持 人：楊希文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如出席表 
壹、 宣佈開會 
貳、 上次會議(113.09.18)事項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請審議兼任教師洪宜婷老師以著作申請講師證案。 

決議：出席人數 8人，同意 8票，不同意 0票，送校教評委員會審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語文中心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案，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語文中心黃瓊瑩助理教授教師評鑑案，提請審議。 

決議：研究 84.78分、教學 92.78分、服務 77.11分，總分 86.83分。 

      送教學發展中心存查。 

第五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語文中心王淳瑩助理教授教師評鑑案，提請審議。 

決議：研究 68.78分、教學 91.22分、服務 94.33分，總分 81.59分。 

      送教學發展中心存查。 

參、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推薦共教會 112 學年度優良教師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教務處來信通知，本會 112學年度代表名額得推薦 2人。 

      2.語文中心代表經中心教評會議審議後，擬推薦呂宜玲老師。 

      3.通識教育中心代表經中心教評會議審議後，擬推薦何素花老師。 

      4.呂宜玲老師自述表及相關佐證資料詳附件一。 

      5.何素花老師自述表及相關佐證資料詳附件二。 

      6.已通過 113.9.25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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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已通過 113.10.01語文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如附件四。 

決議：推薦呂宜玲老師及何素花老師代表本會參與 112學年度優良教師選拔。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12時 50分) 


